
文化行业标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移动终端元数据规范   

第 2 部分：音频资源》（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关于 2019 年下半年行业标准化

项目立项的通知》要求，本标准由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陕西省

图书馆、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央文化和旅游干部管理学院共同

研制。项目立项编号：WH2019-22。 

起草阶段先后做了以下工作： 

2019 年 12 月初，项目正式批复并启动，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正式

成立，讨论形成标准起草工作方案。早在 2019 年 1-9 月，起草小组

成员就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调研方案，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调研、调查

问卷等多种方式，对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发放了调查问卷，对四川省

图书馆开展实地调研，向公共图书馆部分专家进行咨询，在此基础上

完成了对国内外相关标准及公共图书馆标准应用现状和实际需求的

调研，结合调研结果，形成标准草案。2020 年 12 月，根据《文化和

旅游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合同》内容要求，又再次召开工作组工

作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并审定。   

2020 年 1-9 月，起草组组织面向行业专家征求意见，根据专家

意见反馈，进行标准草案的修改完善。本标准共收到意见 7条，其中，

针对“用标准化语言进行简化，用 a）、b）、c）或——分条说明。”

“示例中，中图分类号，无内容，需补充”“建议统称为《公共数字



文化资源移动终端元数据标准：音频资源》，统一正文中各部分标题

的表述。”3 条意见，予以采纳；针对“处理好与核心元数据关系”

“标准可扩展性”2条意见，实为建议，将在今后标准实际应用过程

中予以重点关注和强化；针对“元数据规范部分应包括元素、元素修

饰词、编码体系修饰词、对象元素”的意见，已经增加元素修饰词、

编码体系修饰词两部分，对象元素不在本标准定义范围之内，未予采

纳。针对“元素 ID的定义”，由于本标准规范音频资源 ID 范围面向

具体系统，由使用人自行制定规则，未予采纳。 

2020 年 10-2021 年 3月，形成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

说明等文档，并提交图标委秘书处初核，起草组根据秘书处意见做了

修改与调整。2021 年 5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将面向业界公开征求意

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

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

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编制中充分考虑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实际情况,积极吸

收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经验,在研制过程中注重保证标准的适用

性,保持标准的先进性,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严格遵循以下基

本原则：  

1.遵循实用性原则，实现元数据管理的规范化 

从全局出发和顶层入手，合理利用实践经验，实现公共数字文化

资源移动终端资源展示元数据的有序服务和管理。 



2.坚持集约节约，充分考虑通用性需求，避免重复建设 

标准以通用性为原则，在通用性操作规则基础上，可以进行有针

对性地选取采用和扩展，从而提升元数据的服务效能。 

3.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保证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移动端服务展示的元数据存在多种模式，因

此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各方实际操作情况和反馈，在尽量保

障和满足实际工作以及标准实施前后的衔接和落地基础上，实现标准

化元数据体系建设。 

标准主要内容：本标准共包括七部分。分别对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元素集及扩展原则、元素集及元素定义

说明、音频资源元数据元素集进行了规范，其中： 

——限定了适用范围为移动终端音频资源发布时的元数据规范，

主要针对音频资源的通用性元素进行设计； 

——元素集及扩展原则描述，以表格形式给出了音频资源元数据

和对象元数据元素。元数据包括音频资源 ID、题名、创建者、主题、

摘要、出版者等 17个元素，对元素修饰词、编码体系修饰词、复用

其他标准进行了列举；对象元数据包括音频资源 ID、章节次序、章

节标题等 6个元素。并列举了 5条扩展原则； 

——元素集及元素定义说明从名称、出处等 15个方面进行了概

略定义； 

——音频资源元数据元素集包括元数据元素描述 17个，对象元

数据元素描述 6个，元素修饰词描述 4个，编码体系修饰词 7个。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无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采纳了图书馆和文化馆业务工作中现行的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研制成果。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统筹

规划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库，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共享。”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中要求“公共数字文化

工程要统一标准规范体系。统筹制定工程发展规划，调整、整合、完

善现有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标准规范，编制统一的资源建设标准、技

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规范和绩效指标，形成完备统一的标准规范

体系。同时，坚持开放兼容的原则，有条件的与社会行业事实标准兼

容互通。”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以推荐性文化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作为全国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系统进行移动

终端元数据发布和服务的标准化参考依据。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考虑到标准的覆盖面及适用性，以及标准发

布后的贯彻执行及落地，特增加浙江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中国动

漫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央文化和旅游干部管理学院等起草单位。另外，

根据《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该工程要求的目

标任务已于2020年底圆满完成，因此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退出本标准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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